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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0868� � � � � � � � �证券简称：安凯客车 公告编号：2021-056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6月份产销情况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单位：辆

品 目 2021年6月份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399 1,587 -24.43%

其中：大型客车 40 309 -48.07%

中型客车 216 749 -8.88%

轻型客车 143 529 -22.55%

销量 455 1,586 -22.33%

其中：大型客车 120 324 -40.77%

中型客车 172 708 -16.71%

轻型客车 163 554 -14.11%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

不能以公司产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安徽安凯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992� � � �证券简称：宝明科技 公告编号：2021-045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近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出具的《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单》（受理序

号：211714）。 中国证监会对公司提交的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材料进行了审查，决定对该

行政许可申请予以受理。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A股股票事项尚需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能否获得核准尚存在

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审批的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深圳市宝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6日

股票代码：603766� � � � � � � � � �股票简称：隆鑫通用 编码：临2021-032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诉讼

进展暨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全资子公司重庆隆鑫机车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隆鑫机车” ）于7月6日收到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划入由其监管的中安物

流仓储（广州）有限公司购买广州厚德物流仓储有限公司全部股权转让款2.75亿元。

按《民事调解书》和《调解协议》的约定，隆鑫机车收到全部股权转让款之日起十五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毕股权转让手续。

公司将根据后续情况和相关规定，及时履行进展信息披露义务。

备查文件：《收款回单》

特此公告

隆鑫通用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601018� � � �证券简称：宁波港 编号：临2021-037

债券代码：175812� � � �债券简称：21宁港01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份及半年度

主要生产数据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6月份，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

量314万标准箱，同比增长13.4%；预计完成货物吞吐量8294万吨，同比下降0.2%。

2021年上半年，公司预计完成集装箱吞吐量1766万标准箱，同比增长22.4%，预计完

成货物吞吐量48579万吨，同比增长8.9%。

本公告所载 2021年6月份及上半年的业务数据属于快速统计数据，与最终实际数据

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宁波舟山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0572� � � �证券简称：海马汽车 公告编号：2021-50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

2021年半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相关规定，现将公司控股子公司———海马财务有限公司未经审计的2021年半年

度主要财务指标披露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营业总收入 3,557 5,007 -28.96%

利润总额 1,808 4,375 -58.6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722 1,785 -59.55%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总资产 196,587 185,181 6.1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66,443 65,728 1.09%

公司2021年半年度报告将于2021年8月24日披露，敬请投资者留意。

特此公告。

海马汽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600375� � � � � � � � � � �证券简称：汉马科技 编号：临2021－066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6月份产销快报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单位：辆）

类别 产品名称

月度数据 年度数据

本月数量

上年

同期

同比增减

本年

累计

上年同期累计 同比增减

产量

中重卡

（含非完整车辆）

665 2,084 -68.09% 9,152 11,023 -16.97%

专用车上装 982 1,852 -46.98% 7,719 7,832 -1.44%

销量

中重卡

（含非完整车辆）

2,294 2,025 13.28% 10,773 9,344 15.29%

专用车上装 1,988 1,719 15.65% 8,571 7,060 21.40%

注：本月公司另生产新能源客车42辆。 上表为产销快报数据，具体数据以公司定期报

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汉马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0800� � � � � � � �证券简称：一汽解放 公告编号：2021-046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21年6月份产销快报的

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份产销快报数据如下：

产品类型

产量（辆） 销量（辆）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本月数量 去年同期 本年累计 去年累计

累计同比

增减

货车

重型货车 29,405 39,425 226,685 188,303 20.38% 33,082 38,963 285,515 229,592 24.36%

中型货车 979 1,342 7,534 9,115 -17.35% 959 1,515 8,502 9,769 -12.97%

轻型货车 4,299 8,775 33,248 34,457 -3.51% 6,124 8,035 44,902 38,589 16.36%

客车 119 154 303 289 4.84% 239 159 311 285 9.12%

合计 34,802 49,696 267,770 232,164 15.34% 40,404 48,672 339,230 278,235 21.92%

注：上述数据为产销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特此公告。

一汽解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七月七日

股票简称：中通客车 股票代码：000957� � � � � � �公告编号:2021-028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6月份

产销数据自愿性信息披露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截至2021年6月份产销数据快报如下：

产品 本月数 本年累计 累计数量较去年同期增减比率

产量 1023 4041 -29.12%

其中：大型客车 350 1171 -58.75%

中型客车 369 1300 -21.54%

轻型客车及物流车 304 1570 30.29%

销量 873 3841 -34.96%

其中：大型客车 239 1141 -58.82%

中型客车 322 1219 -35.91%

轻型客车及物流车 312 1481 20.11%

本表为销售快报数据，最终数据以公司定期报告数据为准。 同时提醒广大投资者，不

能以公司产销数据直接推算公司业绩情况。

特此公告

中通客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749� �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2号

债券代码：128123� � � � � � � �债券简称：国光转债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年6月2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 会议于2021年7月6日在龙泉办公区会议室以现场结合通讯表决的方

式召开。 本次会议应出席董事9人，实际出席董事9人（其中独立董事周洁敏女士、独立董事吉利女士、独

立董事刘云平先生、 独立董事李天民先生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 会议由副董事长颜亚奇先生主持，公

司全体监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何颉先生、何鹏先生、陈曦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5.2504元/股， 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二）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何颉先生、何鹏先生、陈曦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回购注销的限制性股票总计737,442股，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

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6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董事何颉先生、何鹏先生、陈曦先生为本次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公司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2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29,433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588%， 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

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四）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由于实施2021年限制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

以及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自2021年2月1日开始转股后部分债券转股的原因， 导致公司的注册资本金由

430,884,770元增加至435,634,029元，决定对公司《章程》进行修改。关于公司章程的修改情况详见公

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

cninfo.com.cn）的《〈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详见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对本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上的《独立

董事关于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并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价格以

及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等事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康达律师

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

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证券代码：002749� � � � � � � � �证券简称：国光股份 公告编号：2021-053号

债券代码：128123� � � � � � � � �债券简称：国光转债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1年6月29日以邮件形式发出，会议于2021年7月6日在龙泉办公区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

应出席监事3人，实际出席会议监事3人。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邹涛先生主持，公司董事会秘书和证券事务

代表列席了会议。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经过有效表决，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公司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5.2504元/股， 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调整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公告》。

（二）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对拟注销的股份数量及涉及的激励对象名单进行了核实，认为：公司本次对90名2018年限制

性股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37,442股进行回购注销， 系根据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草案）》 规定和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对

2020考核年度（即第三个限售期）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考核结果做出的决定。 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

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拟注销的股份的数量计算准确，涉及回购注销股份的激励对象名单准确无误。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

本议案需提交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三）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

表决结果：3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监事会认为：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

施考核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

件已经成就。本次解除限售符合《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业务办理指

南第9号—股权激励》及《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同意对满足公司2018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的72名激励对象解除限售， 解除限售的

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129,433股，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588%。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详见公司

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www.cninfo.

com.cn）。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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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调整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

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的议

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程序

公司2018年5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5月22日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6月26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9.03元／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计向96

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151.09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6月2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19年7月11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

2019年7月17日届满， 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2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054,524股，回购注销432,638股，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6.3548元/股。 并于2019年8月11日完成

了回购注销工作。

2020年7月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7月31日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于

2020年7月17日届满， 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85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102,706股，回购注销364,693股，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5.4704元/股。 并于2020年9月11日完成

了回购注销工作。

前述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7日、2018年7月18日、2019

年6月21日、2019年7月12日、2019年8月16日和2020年7月10日、2020年8月1日、2020年9月17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调整的情况

（一）影响公司股本总额或股票价格事项

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期间， 公司实施

了2次权益分派 （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9月26日、2019年5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的相关公告）。

第二个限售期期间，公司实施了一次权益分派（详见公司分别于2020年5月22日刊登于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的相关公告）。

第三个限售期期间，公司实施了一次权益分派，具体为：

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及2020年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2020年年度权益分派结

果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436,370,591.00股为基数，以公司未分配利润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现金股利

2.199997�元（含税），合计实际派发现金人民币96,001,399.10元。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1年

6月3日，除权除息日为：2021年6月4日。

（二）回购数量的调整情况

1、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后，对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数量的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

Q＝Q0×（1＋n）

其中：Q0为调整前的限制性股票数量；n为每股的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份拆细的比

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Q为调整后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2）派息、增发

公司在发生派息、增发新股的情况下，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2、调整后的回购数量

因公司2020年权益分派只涉及派息，故回购限制性股票数量不做调整。 回购数量合计737,442股。

（三）回购价格的调整情况

1、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

根据公司《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公司实施权益分派后，对尚未解

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回购价格的调整方法如下：

（1）资本公积转增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

P＝P0÷(1＋n)

其中：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0为每股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n为每股公积金转增

股本、派送股票红利、股票拆细的比率（即每股股票经转增、送股或股票拆细后增加的股票数量）。

（2）派息

P＝P0-V

其中：P0为调整前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V为每股的派息额；P为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

购价格。 经派息调整后，P仍须大于1。

2、调整后的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

根据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完成股份登记后公司权益分派情况以及前述调整方法， 调整后的

每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P）（保留4位小数）计算如下：

P=5.4704-0.2199997� =5.2504元

三、本次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调整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2018年度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价格的调整不会对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

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

四、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事

项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

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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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

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具体情

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程序

公司2018年5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5月22日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6月26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9.03元／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计向96

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151.09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6月2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19年7月11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

2019年7月17日届满， 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2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054,524股，回购注销432,638股，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6.3548元/股。 并于2019年8月11日完成

了回购注销工作。

2020年7月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7月31日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于

2020年7月17日届满， 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85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102,706股，回购注销364,693股，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5.4704元/股。 并于2020年9月11日完成

了回购注销工作。

前述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7日、2018年7月18日、2019

年6月21日、2019年7月12日、2019年8月16日和2020年7月10日、2020年8月1日、2020年9月17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的原因、数量及价格

（一）、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原因及数量

截止本次解除限售前，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数量共计1,866,875股。 根据公

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的规定，公司本次拟回购注销90名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

划激励对象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共计737,442股，详细情况如下：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7名激励对象因个人原因已离职， 不再符合激励对象资格，需

对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100,799股由公司回购并注销。

2、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和《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

办法》，经对公司层面及个人层面考核，需对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授予的83名激励对象已获授但

尚未解除限售股的部分限制性股票回购并注销，共计636,643股，具体回购注销的数量如下（单位：股）：

公司层面可解

除限售的比例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的

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计划

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根据考核结果拟解除

限售的股份数

拟回购注销的股

份数

比例及人数

考核结果 可解除限售比例 人数

76.44%

优秀 100% 36 918,046 701,775 216,271

良好 80% 36 699,306 427,658 271,648

合格 50% 0 0 0 0

不合格 0% 11 148,724 0 148,724

合计 ——— ——— 83 1,766,076 1,129,433 636,643

3、本次不涉及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数量调整。

（二）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的价格

2018年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期间，公司实施了一次权益分派，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

励计划（草案）》规定，本次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回购价格调整为5.2504元/股。

限制性股票回购注销价格详细调整情况参见公司《关于调整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

票回购价格的议案》。

（三） 本次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回购注销的股份数量占本计划限制性股票总数的比例为

14.58%，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1690%。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

三、本次回购注销限制性股票后股本结构变化表

股份性质

变动前股本

本次增减（+，-）

变动后股本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股份数量（股） 比例 %

一、限售条件流通股/非流通股 160,289,857.00 36.73 -1,866,875.00 158,422,982.00 36.37

高管锁定股 152,939,252.00 35.05 — 152,939,252.00 35.11

股权激励限售股 7,350,605.00 1.68 -1,866,875.00 5,483,730.00 1.26

二、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276,081,614.00 63.27 1,129,433.00 277,211,047.00 63.63

三、总股本 436,371,471.00 100 -737,442.00 435,634,029.00 100

注：股权激励限售股“本次增减” 包括：拟解除限售的股份数 1,129,433.00�股和回购注销的股份

数737,442股。

四、本次回购注销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回购注销，公司将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进行会计处理。

本次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系公司根据《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实施，不会对公司的财

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实质性影响，也不会影响公司管理团队的勤勉尽职。

五、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

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

（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

见》。

六、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发表了意见， 详见公

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网（www.

cninfo.com.cn）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七、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事项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

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

的法律意见书》。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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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

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

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2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29,433.00�股，

占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588%。

2、本次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需在相关部门办理完毕解除限售后方可上市流通。 上市流通日期公

司将及时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7月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

（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

就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股权激励计划简述及已履行的程序

公司2018年5月2日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临时）会议、2018年5月22日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公司实

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获得批准。

2018年6月26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

票激励计划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以2018年6月26日为授予日，向符合授予条件的激

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授予价格：19.03元／股。

公司于2018年7月17日完成了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的授予登记工作， 共计向96

名激励对象合计授予151.09万股限制性股票。

2019年6月20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临时）会议、2019年7月11日2019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第一个限售期于

2019年7月17日届满， 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92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054,524股，回购注销432,638股，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6.3548元/股。 并于2019年8月11日完成

了回购注销工作。

2020年7月9日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七次（临时）会议、2020年7月31日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了 《关于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议案》及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限制性股票第二个限售期于

2020年7月17日届满， 此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85人， 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1,

102,706股，回购注销364,693股，回购价格由19.03元/股调整为5.4704元/股。 并于2020年9月11日完成

了回购注销工作。

前述情况详见公司分别于2018年5月3日、2018年5月23日、2018年6月27日、2018年7月18日、2019

年6月21日、2019年7月12日、2019年8月16日和2020年7月10日、2020年8月1日、2020年9月17刊登于巨

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等指定信息披露的相关公告。

二、本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一）解除限售的时间安排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的解除限售期及各期解除限售时间安排如下表所示：

解除限售安排 解除限售时间 解除限售比例

第一个

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12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二个

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24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30%

第三个

解除限售期

自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48个月内

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

40%

（二）解除限售的条件

限售期满后，同时满足下列条件时，激励对象获授的限制性股票方可解除限售：

1、公司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会计报告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者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告；

（2） 最近一个会计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被注册会计师出具否定意见或无法表示意见的审计报

告；

（3）上市后最近36个月内出现过未按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公开承诺进行利润分配的情形；

（4）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实行股权激励的；

（5）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如下任一情形：

（1）最近12个月内被证券交易所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2）最近12个月内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认定为不适当人选；

（3）最近12个月内因重大违法违规行为被中国证监会及其派出机构行政处罚或者采取市场禁入措

施；

（4）具有《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情形的；

（5）法律法规规定不得参与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的；

（6）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公司发生上述第1条规定情形之一的，且激励对象对该情形的发生不负有个人责任的，激励对象根

据本激励计划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 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

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某一激励对象发生上述第2条规定情形之一的，该激励对象根据本激励计划已获

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应当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

3、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

本激励计划授予的限制性股票解除限售期的相应考核年度为2018-2020年三个会计年度， 每个会

计年度考核一次，在各个考核年度对公司营业收入增长率进行考核，根据实际达到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占

当年所设目标值的实际完成比例（A）来确定各年度所有激励对象对应的限制性股票的可解除限售比

例（M）。 具体考核要求如下表所示：

业绩考核指标：以2017年营业收入为基数计算

考核指标 考核年度 2018年 2019年 2020年

营业收入增长率

设定目标值 20% 45% 75%

实际达到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占当年所设目标值的实际完成比例（A）

各考核年度对应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M）

当A〈70%时 M=0

当70%≤A〈100%时 M=A

当A≥100%时 M=100%

各考核年度对应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M）为零时，所有激励对象对应年度所获授的限制性股票不

得解除限售，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期存款利息之和。

4、个人层面绩效考核要求

激励对象的个人层面的考核按照公司现行薪酬与考核的相关规定组织实施，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

比例（N）按下表考核结果确定：

个人层面上一年度考核结果 优秀 良好 合格 不合格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N） 100% 80% 50% 0%

若各年度公司层面业绩考核达标， 激励对象个人当年实际解除限售额度＝个人当年计划解除限售

额度×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M）×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N）。

激励对象考核当年不能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由公司回购注销，回购价格为授予价格加上银行同

期存款利息之和。

（三）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届满

根据《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首次授予激励对象的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

售期为自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36个月后的首个交易日起至限制性股票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48个月内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当日止，解除限售比例为40%。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

授予完成登记日期为2018年7月17日，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将于2021年7月17日届满。

2、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的说明

（1）公司未发生前述解除限售的条件中的任一情形。

（2）激励对象未发生前述前述解除限售的条件中的任一情形。

（3）公司2020年实际达到的营业收入增长率占当年所设目标值的实际完成比例为76.44%，符合公

司层面业绩考核要求中的相关规定，公司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为76.44%。

（4）根据公司对激励对象个人层面的考核，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情况为：

①36名激励对象绩效评价结果为“优秀”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100%；

②36名激励对象绩效评价结果为“良好”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80%；

③0名激励对象绩效评价结果为“合格”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50%；

④11名激励对象绩效评价结果为“不合格” ，个人层面可解除限售比例0%。

（5）7名激励对象已离职，不再具备激励资格，其已获授但尚未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将全部由公

司回购注销。

综上， 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设定的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已经成

就，根据公司2018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按照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的相关规

定办理限制性股票第三个解除限售期解除限售事宜。

三、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一）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及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符合解除限售条件的激励对象共计72人，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 1,129,433.00�股，占

公司当前总股本的0.2588%。 具体如下（单位：股）：

序号 姓名 职务

截止本次解除限售前

的限制性股票数量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

数量

回购注销的数量

继续锁定的数

量

1 何 鹏 董事、副总裁 83,264 63,649 19,615 0

2 何 颉 董事、董事会秘书、副总裁 81,926 62,626 19,300 0

3 陈 曦 董事 32,663 19,975 12,688 0

4 吴攀道 副总裁 70,413 53,825 16,588 0

5 庄万福 财务总监 68,539 52,393 16,146 0

6 中层管理人员及核心骨干（67人） 1,280,547 876,965 403,582 0 6

7 个人层面考核不合格（11人） 148,724 0 148,724 0 7

8 离职人员（7人） 100,799 0 100,799 0 8

合计（90人） 1,866,875 1,129,433 737,442 0

（二）其他说明

本次解除限售的激励对象中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其所获的解除限售的限制性股票的转让应当符

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就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发表了独

立意见，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

巨潮网（www.cninfo.com.cn）的《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

立意见》。

五、监事会意见

公司监事会就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发表了意

见，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

网（www.cninfo.com.cn）的《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六、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就公司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限制性股票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事项

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详见公司刊登于指定信息披露媒体《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网（www.

cninfo.com.cn）的《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

及回购价格及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七、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2、公司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调整限制性股票回购数量及回购价格及

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以及第三个限售期解除限售条件成就相关事项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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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21年第二次

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根据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公司决定召开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会议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3、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

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

①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11�日上午9:15—9:25,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

②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1年8月11� 日上午9:15至下午15:

00期间的任意时间。

5、会议的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行使表决权。

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现场投票可以委托代理人代为投票）和网络投票(包含证券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6、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2日（星期一）

7、出席对象：

（1）于股权登记日（2021年8月2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普通

股股东均有权出席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

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8、会议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2、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上述议案中：

1、议案1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对中小投资者（单独或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及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票单独计票，公司将根据计票结

果进行公开披露。

2、议案1、2属于特别决议事项，应当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

上通过。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

com.cn）上的公告。

三、提案编码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名称和提案编码详见下表：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

可以投票

100 总议案：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 √

非累积投票议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1、登记方式：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可以亲自到公司董事会办公室办理登记，也可以用信函或传真方

式登记。 股东办理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手续时应提供下列材料：

（1）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亲自出席的，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

券帐户卡、股权登记日持股凭证；委托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持加盖单位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本人有

效身份证件、法定代表人出具的书面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股权登记日持股凭证。

（2）自然人股东：本人亲自出席的，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证券帐户卡、股权登记日持股凭证；委托

代理人出席的，代理人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股东授权委托书、证券帐户卡、股权登记日持股凭证。

（3）以传真方式登记的，参加现场会时，应提供与传真件一致的原件。

2、登记时间：

（1）现场登记时间：2021年8月6日（星期五），上午9:00至11:30，下午13:30至16:30。

（2）以信函或传真件登记的，须于2021年8月6日下午16:30前送达本公司。

3、登记地点：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董事会办公室

信函送达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信函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4、联系方式：

联系地址：四川省成都市龙泉驿区北京路899号（邮政编码：610100）

联系人：李超、向莹壑

电子邮件：dsh@scggic.com

联系电话：028-66848862

传真号码：028-66848862

5、其他事项：

（1）本次会议，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2）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于会前半小时携带相关证件原件，到会场办理登记手续。

（3）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

行。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

cninfo.com.cn）参加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流程详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1、投票代码与投票简称：投票代码为362749，投票简称为国光投票。

2、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本次股东大会为非累积投票议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3、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对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再

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

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1、投票时间：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的交易时间，即9:15—9:25，9:30至11:30和13:00至15:

00。

2、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1、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上午9:15至下午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2、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

指引（2016年4月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 或“深交所投资者服务密码” 。

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录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wltp.cninfo.com.cn规则指引栏目查阅。

3、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规定时间内通过深

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于2021年8月11日（星期叁）下午14:30召开的四

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

票。 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

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表决意见表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非累积投票提案

1.00 关于回购注销2018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

2.00 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

注：

1、上述审议事项，委托人可在“同意” 、“反对” 、“弃权” 对应方框内划“√” ，做出投票指示。 如同

一议案在同意和反对都打“√” ，视为废票。

2、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以及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弃权” 。

3、委托人为法人股东的，应加盖法人单位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

4、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委托人名称：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股权登记日持股数：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至本次会议结束

附件三: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股东参会登记表

自然人股东姓名/法人股东名称

身份证号码/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人股东法定代表人姓名

股东账户 股权登记日持股数量

出席会议人 是否委托出席

代理人姓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说明:

1、请用正楷字填上全名及地址(须与股东名册上所载的相同)。

2、公司不接受电话登记。 已填妥及签署的参会股东登记表，应于2021年8月6日下午16:30之前与本

通知要求的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文件及证明材料以信函、电子邮件或传真方式送达公司。

3、本登记表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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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改对照表

条目 修改前 修改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0,884,770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435,634,029元。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430,884,770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430,884,770股，其他种类股0股。

公司股份总数为435,634,029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 普通股

435,634,029股，其他种类股0股。

四川国光农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7月7日


